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運 輸 署 公 告  
 

2013/2014 跑 馬 地 賽 馬 日 的 特 別 交 通 及 運 輸 安 排  
 
 現 公 布 ， 當 局 將 於 二 零 一 三 年 九 月 十 一 日 起 於 跑 馬 地 實 施 下 列

特 別 交 通 及 運 輸 安 排 。 有 關 安 排 將 於 2013/2014 跑 馬 地 賽 馬 日 期 間

實 施 直 至 另 行 通 知 ：  
 
I .  特 別 交 通 安 排  
 
 (A)  賽 事 開 始 前 的 交 通 安 排 （ 見 圖 一 ）  
 
 由 首 場 賽 事 開 賽 前 一 小 時 三 十 分 開 始 ， 直 至 交 通 恢 復 正 常 為

 止 ， 下 列 交 通 安 排 將 會 實 施 ：  
 
  (a)  道 路 封 閉  
 

介 乎 皇 后 大 道 東 與 香 港 賽 馬 會 (「 馬 會 」 )外 的 上 行 斜 路

之 間 的 黃 泥 涌 道 (南 行 )將 會 封 閉 。 除 前 往 香 港 仔 隧 道 的

車 輛 外 ， 禁 止 所 有 車 輛 駛 入 。  
 
  (b)  交 通 改 道  
 

( i )  介 乎 山 村 道 與 馬 會 外 的 上 行 斜 路 之 間 的 黃 泥 涌 道

(南 行 )將 改 為 單 程 北 行 行 車 ；  
( i i )  沿 皇 后 大 道 東 (東 行 )前 往 灣 仔 及 跑 馬 地 的 車 輛 ， 須

左 轉 入 摩 理 臣 山 道 ；  
( i i i )沿 摩 理 臣 山 道 (南 行 )前 往 跑 馬 地 的 車 輛 ， 須 改 經 體

育 道 及 黃 泥 涌 道 ；  
( iv)  除 前 往 香 港 仔 隧 道 的 車 輛 外 ， 所 有 車 輛 將 禁 止 由 皇

后 大 道 東 右 轉 入 黃 泥 涌 道 ；  
(v)  沿 海 底 隧 道 前 往 皇 后 大 道 東 的 車 輛 ， 須 改 經 由 堅 拿

道 天 橋 (南 行 )通 往 摩 理 臣 山 道 的 下 行 斜 路 ， 然 後 在

黃 泥 涌 道 與 皇 后 大 道 東 的 交 界 處 轉 右 ； 及  
(v i )  沿 海 底 隧 道 前 往 跑 馬 地 或 馬 場 的 車 輛 ， 須 改 經 由 堅

拿 道 天 橋 (南 行 )通 往 堅 拿 道 東 的 下 行 斜 路 、 摩 理 臣

山 道 (南 行 )、 體 育 道 及 黃 泥 涌 道 。  

http://www.td.gov.hk/filemanager/tc/content_13/pdf/20130911_horse_race_meetings_figure1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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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B)  賽 事 結 束 前 的 交 通 安 排 （ 見 圖 二 ）  
 
  (1)  由 尾 場 賽 事 開 賽 前 約 三 十 五 分 鐘 開 始，以 下 額 外 交 通 安

   排 將 會 實 施 ， 直 至 交 通 恢 復 正 常 為 止 ：  
 
   (a)  道 路 封 閉  
 
    下 列 道 路 將 會 封 閉 ， 禁 止 所 有 車 輛 駛 入 ：  
 

( i )  由 馬 會 外 通 往 香 港 仔 隧 道 的 黃 泥 涌 道 上 行 斜

路 ；  
( i i )  介 乎 皇 后 大 道 東 與 通 往 香 港 仔 隧 道 上 行 斜 路 之

間 的 黃 泥 涌 道 (南 行 )；  
( i i i )  介 乎 山 村 道 與 馬 會 公 眾 席 之 間 的 黃 泥 涌 道 ( 南

行 )；  
( iv)  介 乎 黃 泥 涌 道 與 堅 拿 道 東 之 間 的 禮 頓 道 ( 西

行 )； 及  
(v)  介 乎 禮 頓 道 與 皇 后 大 道 東 之 間 的 摩 理 臣 山 道

(南 行 )。  
  
   (b)  交 通 改 道  
 

( i )   皇 后 大 道 東 ( 東 行 ) 將 於 摩 理 臣 山 道 交 界 處 縮

 減 至 單 線 行 車 前 往 堅 拿 道 天 橋 (北 行 )；  
( i i )  沿 海 底 隧 道 前 往 灣 仔 的 車 輛 ， 須 改 經 由 堅 拿 道

天 橋 (南 行 )通 往 堅 拿 道 東 的 下 行 斜 路 ， 在 堅 拿

道 天 橋 底 調 頭 前 往 堅 拿 道 西 及 軒 尼 詩 道 ；  
( i i i )  沿 海 底 隧 道 前 往 跑 馬 地 的 車 輛 ， 須 改 經 由 堅 拿

道 天 橋 (南 行 )通 往 堅 拿 道 東 的 下 行 斜 路 、 禮 頓

道 (東 行 )及 黃 泥 涌 道 ；  
( iv)  沿 摩 理 臣 山 道 (南 行 )的 車 輛 ， 須 左 轉 入 禮 頓 道

(東 行 )；  
(v)  沿 摩 理 臣 山 道 (南 行 )前 往 跑 馬 地 的 車 輛 ， 須 改

經 禮 頓 道 (東 行 )及 黃 泥 涌 道 ； 及  
(v i )  沿 禮 頓 道 (西 行 )的 車 輛 須 改 經 黃 泥 涌 道 。  

 
  (2)  除 上 述 特 別 交 通 安 排 外，由 尾 場 賽 事 開 賽 前 約 十 分 鐘 開

   始，介 乎 馬 會 公 眾 席 與 通 往 香 港 仔 隧 道 的 上 行 斜 路 之 間

   的 黃 泥 涌 道 (南 行 )亦 將 會 封 閉，直 至 交 通 恢 復 正 常 為 止。 
 

http://www.td.gov.hk/filemanager/tc/content_13/pdf/20130911_horse_race_meetings_figure2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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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 .  特 別 公 共 運 輸 安 排  
 
 (A)  賽 事 開 始 前 的 公 共 運 輸 安 排  
 
  (1)  巴 士 改 道  
 

由 尾 場 賽 事 開 始 前 三 十 五 分 鐘 起 ， 直 至 交 通 回 復 正 常 為

止，沿 高 士 威 道 (西 行 )的 新 巴 第 23B 號 線 及 隧 巴 第 601、

680、 690、 914 及 948 號 線 將 改 經 伊 榮 街 、 邊 寧 頓 街 、

怡 和 街 及 軒 尼 詩 道 。  
 
  (2)  巴 士 站 暫 停 使 用  
 
   由 尾 場 賽 事 開 始 前 三 十 五 分 鐘 起 ， 直 至 交 通 回 復 正 常  
   為 止 ， 禮 頓 道 (東 行 )近 勿 地 臣 街 的 巴 士 站 將 暫 停 使 用 。  
 
  (3)  的 士 服 務  
    

(a)  到 達 馬 場 之 的 士 可 在 馬 場 會 員 席 及 公 眾 席 入 口 外 停

車 落 客 ；  
(b)  位 於 崇 德 街 之 的 士 站 分 別 在 日 間 賽 馬 日 的 上 午 十 一

時 至 晚 上 七 時 ； 在 黃 昏 賽 馬 日 的 下 午 四 時 三 十 分 至

晚 上 十 一 時 五 十 九 分 ， 及 在 晚 間 賽 馬 日 的 下 午 五 時

至 晚 上 十 一 時 五 十 九 分 將 暫 停 使 用 ； 及  
(c)  由 第 三 場 賽 事 開 始 至 最 後 的 第 二 場 賽 事 結 束 期 間 ，

於 馬 會 會 員 席 入 口 南 面 的 一 段 黃 泥 涌 道 將 設 置 臨 時

的 士 站 。  
 
 (B)  賽 事 結 束 時 的 公 共 運 輸 安 排  
  

(1)  特 別 巴 士 服 務  
 

(a)  由 尾 場 賽 事 開 始 前 三 十 五 分 鐘 至 尾 場 賽 事 結 束 後 約

三 十 分 鐘，往 觀 塘 的 過 海 馬 場 巴 士 路 線 第 101R 號 及

往 美 孚 的 過 海 馬 場 巴 士 路 線 第 102R 號 將 提 供 服

務 。 巴 士 將 於 黃 泥 涌 道 近 其 與 皇 后 大 道 東 交 界 處 以

南 的 南 行 行 車 道 上 候 客 ， 並 於 載 滿 乘 客 後 開 出 。 服

務 會 因 應 乘 客 需 求 而 作 出 調 整 ； 及  
(b)  由 尾 場 賽 事 開 始 前 三 十 五 分 鐘 起 至 場 賽 事 結 束 後 約

三 十 分 鐘 ， 往 小 西 灣 (藍 灣 半 島 )的 城 巴 馬 場 巴 士 路

線 第 8S 號 將 提 供 服 務。巴 士 將 於 黃 泥 涌 道 近 其 與 皇

后 大 道 東 交 界 處 以 南 的 南 行 行 車 道 上 候 客 ， 並 於 載

滿 乘 客 後 開 出 。 服 務 會 因 應 乘 客 需 求 而 作 出 調 整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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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 巴 士 改 道  
 
   由 尾 場 賽 事 開 賽 前 三 十 五 分 鐘 開 始 ， 下 列 巴 士 路 線 將  
   會 改 道 ， 直 至 交 通 恢 復 正 常 為 止 ：  
 

(a)  由 海 底 隧 道 前 往 灣 仔 的 第 101 及 111 號 線 ， 將 改 經

堅 拿 道 東 、 堅 拿 道 西 及 軒 尼 詩 道 ；  
(b)  由 海 底 隧 道 前 往 灣 仔 的 第 109 及 113 號 線 ， 將 改 經

堅 拿 道 天 橋 (南 行 )的 第 二 條 下 行 斜 道 及 摩 理 臣 山 道 ； 
(c)  由 海 底 隧 道 前 往 銅 鑼 灣 的 第 112 及 116 號 線 ， 將 改

經 堅 拿 道 東 、 禮 頓 道 、 邊 寧 頓 街 、 怡 和 街 及 高 士 威

道 ；  
(d)  沿 摩 理 臣 山 道 (南 行 )前 往 跑 馬 地 的 城 巴 第 1 號 線，將

改 經 禮 頓 道 (東 行 )及 黃 泥 涌 道 ；  
(e)  前 往 南 區 的 新 巴 第 38、 42、 65 及 590A 號 線 、 及 城

巴 第 37B、 72、 72A、 75、 77、 90、 96、 97 及 592 號

線 將 改 經 堅 拿 道 西 、 堅 拿 道 天 橋 、 維 園 道 、 銅 鑼 灣

行 車 天 橋 、 告 士 打 道 輔 助 道 路 、 堅 拿 道 天 橋 及 香 港

仔 隧 道 ；  
( f )  沿 皇 后 大 道 東 (東 行 )往 南 區 的 城 巴 第 6A 及 6X 號 線

將 改 經 皇 后 大 道 東 、 堅 拿 道 西 、 堅 拿 道 天 橋 、 維 園

道 、 銅 鑼 灣 行 車 天 橋 、 告 士 打 道 輔 助 道 路 、 堅 拿 道

天 橋 及 香 港 仔 隧 道 ；  
(g)  沿 禮 頓 道 (西 行 )前 往 皇 后 大 道 東 的 城 巴 第 10、 76 號

線 及 新 巴 第 15B 號 線 ， 將 改 經 黃 泥 涌 道 ； 及  
(h)  前 往 灣 仔 ( 摩 理 臣 山 道 ) 的 第 H2 號 線 將 改 經 黃 泥 涌

道 ， 並 以 跑 馬 地 (下 )巴 士 總 站 為 終 點 站 。  
 
  (3)  巴 士 站 暫 停 使 用  
 

(a)  位 於 摩 理 臣 山 道 (南 行 )近 體 育 道 香 港 賽 馬 會 外 及 位

於 禮 頓 道 (西 行 )及 黃 泥 涌 道 交 界 處 的 巴 士 站 ， 將 由

尾 場 賽 事 開 始 前 三 十 五 分 鐘 起 暫 停 使 用 ， 直 至 交 通

回 復 正 常 為 止 ； 及  
(b)  位 於 黃 泥 涌 道 ( 北 行 ) 馬 場 公 眾 席 正 門 對 面 的 巴 士

站 ， 於 首 場 賽 事 開 始 前 一 小 時 與 首 場 賽 事 結 束 後 十

五 分 鐘 期 間 將 暫 停 使 用 。 該 巴 士 站 於 尾 場 賽 事 開 始

前 三 十 五 分 鐘 起 ， 將 再 次 暫 停 使 用 ， 直 至 交 通 回 復

正 常 為 止 。  
 
  (4)  專 線 小 巴 改 道  
   
   由 尾 場 賽 事 開 賽 前 三 十 五 分 鐘 開 始 ， 下 列 專 線 小 巴 將  
   會 改 道 ， 直 至 交 通 回 復 正 常 為 止 ：  
 

(a)  專 線 小 巴 第 6 號 線 往 海 洋 公 園  /  壽 臣 山 將 改 經 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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頓 道 (東 行 )及 黃 泥 涌 道 ；  
(b)  專 線 小 巴 第 4A、 4B、 35M 及 36X 號 線 往 南 區 將 改

經 禮 頓 道 、 堅 拿 道 西 、 堅 拿 道 天 橋 、 維 園 道 、 銅 鑼

灣 行 車 天 橋 、 告 士 打 道 輔 助 道 路 、 堅 拿 道 天 橋 及 香

港 仔 隧 道 ；  
(c)  專 線 小 巴 第 28 號 線 往 碧 瑤 灣 將 改 經 禮 頓 道 (西 行 )、

黃 泥 涌 道 、 皇 后 大 道 東 及 堅 尼 地 道 ；  
(d)  專 線 小 巴 第 36 號 線 往 鴨 脷 洲 將 改 經 禮 頓 道 (西 行 )、

黃 泥 涌 道 、 成 和 道 、 藍 塘 道 及 司 徒 拔 道 ；  
(e)  專 線 小 巴 第 39M 號 線 往 鴨 脷 洲 將 改 經 波 斯 富 街、禮

頓 道 (西 行 )、 黃 泥 涌 道 、 藍 塘 道 、 大 坑 道 、 黃 泥 涌

峽 道 、 深 水 灣 道 、 南 風 道 及 黃 竹 坑 道 ； 及  
( f )  專 線 小 巴 第 40 號 線 往 赤 柱 村 將 改 經 堅 拿 道 東、禮 頓

道 、 黃 泥 涌 道 、 藍 塘 道 、 大 坑 道 、 黃 泥 涌 峽 道 、 深

水 灣 道 、 南 風 道 、 黃 竹 坑 道 、 香 島 道 及 淺 水 灣 道 。  
 
  (5)  居 民 巴 士 服 務 改 道  
 
   由 尾 場 賽 事 開 賽 前 三 十 五 分 鐘 開 始 ， 下 列 居 民 巴 士 服  
   務 將 會 改 道 ， 直 至 交 通 回 復 正 常 為 止 ：  
 

(a)  居 民 巴 士 第 HR36 號 線 往 鴨 脷 洲 將 改 經 波 斯 富 街 、

霎 東 街 、 堅 拿 道 東 、 堅 拿 道 西 、 堅 拿 道 天 橋 、 維 園

道 、 銅 鑼 灣 行 車 天 橋 、 告 士 打 道 輔 助 道 路 、 堅 拿 道

天 橋 及 香 港 仔 隧 道 ； 及  
(b)  居 民 巴 士 第 HR60 號 線 往 淺 水 灣 道 將 改 經 禮 頓 道 、

黃 泥 涌 道 、 皇 后 大 道 東 及 司 徒 拔 道 。  
 
  (6)  電 車 服 務  
 

(a)  位 於 黃 泥 涌 道 香 港 墳 場 外 的 電 車 站 ， 將 由 尾 場 賽 事

開 始 前 一 小 時 起 暫 停 使 用 ， 直 至 交 通 回 復 正 常 為

止 ； 及  
(b)  由 尾 場 賽 事 開 始 前 三 十 分 鐘 起 ， 不 多 於 三 十 部 電 車

將 獲 准 於 黃 泥 涌 道 馬 場 公 眾 席 入 口 處 至 跑 馬 地 電 車

總 站 之 間 等 候 接 載 乘 客 至 跑 馬 地 。  
 
  (7)  公 共 小 型 巴 士 服 務  
 
   公 共 小 型 巴 士 將 禁 止 於 馬 場 公 眾 席 入 口 外 上 落 乘 客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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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I .  禁 止 學 車 人 士 駛 入  
 
 由 第 一 場 賽 事 開 賽 前 一 小 時 三 十 分 至 尾 場 賽 事 結 束 後 一 小 時 期

 間 ， 下 列 安 排 將 會 實 施 ：  
 
 (1)  學 車 人 士 將 禁 止 駛 入 下 列 道 路 ：  
 

(a)  介 乎 奕 蔭 街 與 黃 泥 涌 道 之 間 的 山 光 道 ；  
(b)  介 乎 山 村 道 與 山 光 道 之 上 及 下 交 界 處 之 間 的 山 村 道 ；  
(c)  介 乎 軒 尼 詩 道 與 禮 頓 道 之 間 的 波 斯 富 街 ；  
(d)  堅 拿 道 東 ； 及  
(e)  由 告 士 打 道 通 往 堅 拿 道 天 橋 的 輔 助 道 路 。  

 
 (2)  學 車 人 士 將 禁 止 由 加 路 連 山 道 左 轉 入 禮 頓 道 。  
 
IV.  泊 車 位 暫 停 使 用  
 
 位 於 黃 泥 涌 道 的 泊 車 位 將 分 別 在 日 間 賽 馬 日 的 上 午 十 一 時 至 晚

 上 七 時 ； 在 黃 昏 賽 事 馬 日 的 下 午 四 時 三 十 分 至 晚 上 十 一 時 五 十

 九 分 ； 及 在 晚 間 賽 馬 日 的 下 午 五 時 至 晚 上 十 一 時 五 十 九 分 期

 間 暫 停 使 用 。  
 
V. 拖 走 違 例 停 泊 的 車 輛  
 
 在 實 施 上 述 特 別 交 通 措 施 的 地 區 內 違 例 停 泊 的 車 輛 ， 將 會 被 警

 方 拖 走 ， 而 毋 須 事 先 警 告 。  
 
VI.  實 施 及 執 法  
 

有 關 地 點 將 設 置 適 當 交 通 標 誌 ， 指 導 駕 車 人 士 。 公 共 運 輸 營 辦

商 將 會 張 貼 通 告 ， 通 知 乘 客 上 述 的 臨 時 安 排 。 警 方 將 視 乎 當 時

交 通 情 況 而 更 改 封 路 、 交 通 及 公 共 運 輸 改 道 的 安 排 。 市 民 應 使

用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及 避 免 駕 駛 車 輛 往 受 影 響 的 地 區 。 如 遇 交 通 受

阻 ， 駕 車 人 士 請 保 持 忍 讓 ， 遵 從 警 方 的 指 示 ， 並 留 意 電 台 及 電

視 台 發 放 的 最 新 交 通 消 息 。  
 

運 輸 署 署 長 楊 何 蓓 茵  
 


